附件：
重整投资人报名表
	报名重整

投资人
	姓名或名称
	

	
	公民身份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移动电话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委托代理人
	姓名及工作单位
	

	
	公民身份号码
	
	移动电话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重整投资意向金额
	大写（人民币）
	
	小写（¥)
	

	资金筹备  方式
	

	重整资金 支付方式
	

	投资人情况简介（可另附页说明）
	

	注：

1、营利法人/非法人组织报名须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须加盖企业公章），自然人报名须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2、参选投资人及委托代理人已全面、完整地知晓本次重整投资人报名的有关要求并保证提供资料及情况的真实、合法、完整。否则，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由参选投资人自行承担。


报名重整投资人（签名或盖章） ：            

                      委托代理人（签名）：                 

报名日期：     年   月   日

承诺函

（营利法人/非法人组织版）

致：铜陵市名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

本公司郑重承诺如下：

遵守法律法规规定，最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行为，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未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不存在明显影响重整实力或履约能力的重大事项，愿意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2、已充分了解和自愿完全接受本公告内容。如存在虚假陈述或提供不实材料、串通报价、恶意阻 挠他人参加报名等有损公平竞争秩序的行为的，自愿接受管理人追究 违约责任的决定。

3、已充分知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等所带来的全部投资风险，并承诺承担因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等修改、调整所带来的全部投资风险。

4、若有违反承诺内容的行为，自愿依法接受取消参与重整投资人遴选资格、记入信用档案、取消中选资格、没收报名保证金或履约保证金等有关处理，自愿无条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如给铜陵市名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或管理人造成损失的，自愿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5、本承诺书将作为最终中选重整投资人与名流公司及管理人签订的重整投资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参选投资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承诺函

（自然人版）

致：铜陵市名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
本人郑重承诺如下：

遵守法律法规规定，最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行为，参与本次招募遴选时并重大到期未清偿债务，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明显影响重整实力或履约能力的重大事项，愿意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2、已充分了解和自愿完全接受本公告内容。如存在虚假陈述或提供不实材料、串通报价、恶意阻 挠他人参加报名等有损公平竞争秩序的行为的，自愿接受管理人追究 违约责任的决定。

3、已充分知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等所带来的全部投资风险，并承诺承担因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等修改、调整所带来的全部投资风险。

4、若有违反承诺内容的行为，自愿依法接受取消参与重整投资人遴选资格、记入信用档案、取消中选资格、没收报名保证金或履约保证金等有关处理，自愿无条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如给铜陵市名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或管理人造成损失的，自愿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5、本承诺书将作为最终中选重整投资人与名流公司及管理人签订的重整投资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参选投资人（签名）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致：铜陵市名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

兹证明        同志在本公司担任        职务，系本公司（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特此证明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致：铜陵市名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

我（单位）作为铜陵市名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重整案的参选意向投资人，特委托            代表我（单位）参加铜陵市名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重整案相关活动，其委托权限具体如下：
本单位/人已充分知晓清楚《铜陵市名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重整案之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的全部内容，愿意按照公告要求参与重整投资人的招募活动，并签署系列文件和其他与重整投资事宜相关的文件。受托人的授权为特别授权，包括但不限于：
1、向管理人报名参加重整投资人遴选、提交相关证明文件及资料，签署、递交、接收和转送有关本案中重整投资人遴选的各类法律文件及其他资料，处理其他重整投资人遴选的相关事宜。
2、参加重整投资方案遴选；办理相关手续，响应评审要求、参与谈判，填写并签署与招募相关的法律文件等。受托人在遴选过程中所作出的承诺、签署的法律文件我（单位）均予以承认，并承担由此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3、如我单位成为最终的重整投资者，配合办理与重整等相关的手续。
4、其他与我（单位）参与铜陵市名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重整相关的事宜。

受托人在此过程中承诺、签署法律文件我（单位）均予以承认，并承担由此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委托期限：自签字或盖章之日起至委托事项完结为止。
受托人信息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职务：              联系电话：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委托人印章）

参选重整投资人银行账户、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
	参选投资人（全称）
	

	开户银行
	户名：
开户银行：
账号：

	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移动电话） ：
邮箱：

	参选投资人对开户银  行、送达地址及联系方 式的确认
	本人（单位）已经如实提供银行账户、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并保证上述信息准确、有效，同意管理人以任意一种或多种方式送达，同意管理人按上述账户退款（若有）。如果发生变更的，应当以书面形式告知管理人，否则自愿承担不利的风险和后果。
参选投资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保密承诺函

致：铜陵市名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

鉴于管理人面向全国招募重整投资人，我单位（或本人）自愿报名参与铜陵市名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重整投资人的招募和遴选活动，为此，我单位（或本人）承诺对在此过程中知悉的铜陵市名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情况予以保密并愿意签署保密协议。

           参选投资人（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